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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我国光伏发电项目呈现规模化、复合化发展趋势，其生态环境影响日趋复杂。

科学界定环评中的“重大变动”是协调能源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键。本文系统分析了当前光伏项目“重

大变动”界定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专项依据缺失、升压站变更参照受限、节点模糊与责任滞后等。针

对这些问题，研究首次提出适用于光伏项目的“重大变动清单”框架，涵盖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

艺与环保措施五个维度，并明确以“并网发电时间”作为竣工关键节点，以强化全过程监管。研究成果

可为完善光伏项目环评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推动能源转型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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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are developing in a scaled and diversified manner, 
driven by the dual carbon goals, with increasingly complex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It is crucial to scientifically defi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in 
order to balanc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
yses key issues in defining “significant changes” for current photovoltaic projects, including the ab-
sence of specialised guidelines, limited references for substation modifications, ambiguous criteria 
and delayed accountability.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introduces a pioneering “Major 
Change Checklist” framework tailored for PV projects. This framework encompasses five dimen-
sions: nature, scale, location,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It ex-
plicitly designates “grid-connected power generation time” as the critical completion milestone to 
strengthen full-process oversight. These findings la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ovide prac-
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PV project EIAs,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of energy transitions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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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深入推进，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速重构，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清

洁能源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截至 2025 年 6 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约 11 亿千瓦，标志

着中国可再生能源建设迈入新阶段[2]。在此进程中，光伏项目呈现出从单一发电功能向“光伏 + 农业”

“光伏 + 林业”“光伏 + 牧业”“光伏 + 生态修复”等复合型、多功能模式演进的趋势，应用场景日益

多样化，技术路线持续迭代升级。然而，大规模开发也带来了显著的生态环境压力[3]，特别是在生态脆弱

区或敏感区域，项目建设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结构改变、生物多样性下降、水土保持能力削弱等问题[4]-[9]。 
根据环评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若发生“重大变动”，须依法重新履行环评审

批程序。但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光伏发电项目的“重大变动”界定标准，导致实践中存在界定尺度不一、

执法依据不足、企业合规风险上升等问题。尤其在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背景下，项目选址调整频

繁，建设条件动态变化增多，进一步加剧了“是否构成重大变动”的界定难度。因此，构建科学、统一、

可操作的光伏项目环评“重大变动”识别与界定体系尤为重要。本文聚焦当前光伏项目环评管理中的现

实困境，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与政策制度梳理，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旨在为环境管理实践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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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伏电站环评管理现状 

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光伏发电项目在建设施工、运行维护及服役期满后拆除等各个阶段均可能

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施工期，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土地占用、原生植被清除、地形地貌扰

动以及地表裸露等问题，进而引发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系统连通性下降和生物栖息地片段化等次生生态

效应。进入运营期后，尽管无直接污染物排放，但仍存在一系列潜在环境风险，大规模光伏阵列可能产

生的“热岛效应”、光伏板清洗废水、废旧组件、电气设备、生活污水、废油及废旧蓄电池等处理处置带

来的环境压力，以及升压站和变压器运行噪声、光伏面板反射造成的光污染等[10]-[12]。 
自 2003 年以来，光伏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分类分级中经历了由“粗放统一”向“精细分类”

的制度演进过程，从早期仅依据产业类别进行简单划分，逐步转向融合项目类型属性、技术参数规模(装机

容量、并网电压等级)和空间区位敏感性的多维复合型判别框架，显著提升了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与可操

作性。表 1 展示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1历次修订中光伏项目环评类别的

演变历程。 
 

Table 1. Changes to the categorise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fo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s in China 
表 1. 我国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变化情况 

项目类别 
环评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登记表 本栏目环境

敏感区含义 备注 

电力–电力生产–太阳

能发电 / 全部 /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

管理名录》2(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令第 14 号)，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 电力-5.其他能源发电 / 利用太阳能等发电 /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3(环境保

护部令第 2 号)，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 电力-34.其他能源发电 / 利用太阳能热等发

电；并网光伏发电 
分布式光

伏发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4(环境保

护部令第 33 号)，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三十一、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91 其他能源

发电 
/ 

利用太阳能热等发

电；地面集中光伏电

站(总容量大于 6000
千瓦，且接入电压等

级不小于 10 千伏) 

其他光伏

发电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5(环境保

护部令第 44 号)，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6 号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2/t20201202_811053.html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总局令第 14 号)  
http://sthjt.hubei.gov.cn/fbjd/xxgkml/gysyjs/sthj/sthjfg/gjflfg/200410/t20041008_538009.shtml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2 号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265996.htm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3 号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901375.htm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376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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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2/t20201202_811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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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四十一、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太阳能发

电 4416 (不含居民家用

光伏发电) 

/ 

陆地利用太阳能热等

发电；地面集中光伏

电站(总容量大于

6000 千瓦，且接入电

压等级不小于 10 千

伏) 

其他光伏

发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

版)》6(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6 号)，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四十、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 44–电力生产

441 (陆域太阳能发电

4416) (不含利用已有构

筑物表面建设的；不含

居民家用光伏发电) 

总装机容

量 20 万千

瓦及以上

的；涉及

环境敏感

区的 

太阳能热发电；集中

光伏电站(总容量大

于 6000 千瓦，且接

入电压等级不小于 10
千伏) 

其他集中

式光伏发

电 

第三条(一)中
的全部区

域；第三条

(二)中的全部

区域；第三

条(三)中的全

部区域* 

关于公开征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函(环办便函

〔2025〕397 号)，2025
年 12 月 3 日 

*第三条本名录所称环境敏感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和对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特别敏感的区域，主

要包括下列区域：(一)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 除
(一)外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自然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

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繁殖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区、封闭及半封闭海域；(三) 以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为主要

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从上表来看，光伏项目的环境监管呈现出“抓大放小、分类施治”的差异化特征。对于大型集中式

地面光伏电站，特别是位于生态脆弱区、荒漠化地区或跨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项目，环评审批日趋严格。

2025 年发布的修订征求意见稿更明确提出，凡总装机容量达 20 万千瓦以上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

一律纳入报告书管理范畴，标志着监管重心进一步向高风险源头聚焦，也凸显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刚性

约束在项目准入环节的关键作用。 
然而，在“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动态调整的背景下，部分已获批的光伏项目常有不同程

度的变动，如何科学界定是否构成需重新报批的“重大变动”，已成为企业合规与环保监管的共同难题。

现行法律法规虽规定了“重大变动应重新开展环评”的原则性要求，但缺乏针对光伏行业的专项界定标

准，导致实践中出现界定尺度不一、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案不同判”等现象。 

3. 光伏发电项目环评管理重大变动界定存在的问题 

3.1. 变更情形复杂多样，专项界定依据缺位 

光伏发电项目普遍具有占地面积广、地形适应性强、建设周期短等特点，在环评阶段往往仅基于初

步选址方案开展宏观生态影响分析。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受制于土地权属协调难度大、征地进度延迟、

电网接入条件变化、地方政府产业规划调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进展等多种因素，项目常发生多维度、

深层次的实质性变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项目性质转变，由纯发电功能向“光伏+”等复合利

用模式转型，甚至新增储能系统或氢能耦合设施；二是建设规模调整，装机容量增减超过原批复值一定

比例，或实际占地扩大；三是空间位置偏移，光伏阵列区整体或局部位移超出原环评边界，涉及不同类

型土地(如林地、草地、耕地)或穿越不同生态功能区；四是工艺布局优化，箱式变压器、逆变器布置方式

改变，集电线路路径调整，施工道路重新选线；五是环保措施变更，水土保持方案降级、生态恢复工程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6 号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2/t20201202_811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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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减、危险废物暂存间取消等。 
上述变更行为可能触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7第二十条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8所规定的“重大变动”范畴，依法应重新履行环评

审批程序。然而，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光伏发电项目的“重大变动界定清单”，导致管

理部门缺乏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来识别“量变”与“质变”的界限。 

3.2. 升压站变更参照适用受限，个案裁量空间过大 

升压站作为光伏项目电力输出的关键配套设施，其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电磁辐射、噪声、事故油泄漏

等典型环境影响因子，属于环评重点管控对象。目前，多数地区在界定升压站变更是否构成重大变动时，

主要参照《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 号)9执行。该

清单规定，如电压等级升高、主变数量增加 30%以上、站址位移超过 500 米等情况，原则上视为重大变

动。然而，机械套用输变电工程变动清单，忽视了光伏项目中升压站的功能依附性与服务专属性特征。

升压站通常为特定光伏场区配套建设，其选址与规模主要取决于场区位置与发电出力，不具备独立外送

功能，若仅以物理参数变化作为界定依据，而不结合实际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估，易导致监管失准。 
例如，西南某高原光伏项目升压站位置偏移超过 500 米，但由于仍处于同一地貌单元且周边无环境

敏感目标，经模型预测其环境影响未加重，A 市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其不构成重大变动；而 B 市在技术条

件完全相似的情形下，却以“位移超过 500 米”这一形式标准为由，坚持认定为重大变动并要求重新报

批。这一“同案不同判”现象，直接反映了因专项判定标准缺失而导致的执法尺度不一。由此可见，现有

参照性清单过度强调“形式要件”，缺乏对“环境影响是否发生实质性加重”的弹性考量机制，迫使管理

部门依赖个案裁量进行判断。这种高度依赖主观经验与地方理解的裁量模式，不仅扩大了自由裁量空间，

也降低了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透明度，影响了企业对监管行为的稳定预期，长远来看不利于营造公平、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3.3. 重大变动界定节点不明，主体责任履行滞后 

根据现行管理制度，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的界定时间范围原则上应覆盖从取得环评批复之日起，

至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之前的整个建设周期。在此期间，项目的设计深化、施工组织等环节均可能发

生影响生态环境的实质性调整。然而，当前法规体系并未对企业履行变更识别与申报义务的具体时点作

出明确规定，也未建立“变更即报告”的动态响应机制，导致责任链条断裂、监管滞后。 
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建设单位由于缺乏专业能力或风险意识薄弱，未能及时识别已发生的重大变更；

更有甚者，出于规避工期延误、避免审批重启的目的，选择隐瞒变更内容，直至项目接近完工甚至进入

环保验收阶段才集中补报。此类“事后追溯”式的处理方式，使得施工期的环境风险长期处于监管盲区，

背离了环评制度“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初衷。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被动应对模式弱化了企业作为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一方面，企业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未能真正做到“依证排污、按图施工、依法变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10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11的相关要求；另一方面，一旦被查实存在未批先建或擅自实施重大变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https://www.mee.gov.cn/ywgz/fgbz/xzfg/201906/t20190628_707970.shtml 
8《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506/t20150610_303328.htm 
9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 号)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608/t20160811_362211.htm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901/t20190111_689247.shtml 
1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 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101/t20210129_8195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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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行为，将面临行政处罚、信用惩戒乃至项目停运等法律后果，反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成本。

此外，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受限于人力和技术手段，难以实现全过程动态跟踪，往往只能依靠现场检查、

遥感监测或群众举报发现违规行为，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执法难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守法成本

高、违法成本低”的制度悖论，不利于营造绿色低碳发展的良好生态。 

4. 对策与建议 

针对当前光伏发电项目环评“重大变动”界定中存在的标准缺失、节点模糊、责任滞后等问题，亟

需从制度建设层面推动系统性改革，构建以“清单化管理为基础、全过程监管为支撑、主体责任落实为

核心”的闭环管理体系。本文提出以下两方面对策建议，旨在提升环境准入管理的精准性、规范性与执

行力。 

4.1. 制定专项界定清单，实现标准化与精细化 

为破解当前重大变动界定依据缺位、执行尺度不一、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的困境，亟需填补行业制度

空白，建立科学、统一、可操作的界定标准体系，尽快研究制定并发布《光伏发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试行)》。本研究参考了现有其他生态类项目变动清单，结合光伏项目环评和验收案例的分析，采用“定

量阈值 + 定性判断”相结合的方式，提出“光伏发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建议框架，涵盖性质、规

模、地点、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五个维度，具体内容见表 2。 
 

Table 2. Proposed framework for the list of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s 
表 2. 光伏发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建议框架 

序号 界定类型 重大变动情形 

1 性质 
原环评中的农光互补、林光互补、牧光互补、渔光互补等功能取消 

新增储能设施 

2 规模 
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增加 30%及以上 

项目占地面积增加 30%及以上 

3 地点 

光伏列阵区域超过 30%重新选址 

升压站重新选址，且址位移超过 500 米 

集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500 米的累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的 30% 

项目位置变化导致新增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

敏感区 

项目位置变化导致新增声环境和电磁环境敏感点数量累计达到原敏感点数量的

30%及以上，且导致不利影响增加 

4 生产工艺 施工方案、施工工艺发生变化，且导致不利影响增加 

5 环境保护措施 取消危险废物贮存间、事故油池等主要环境保护措施 

 
通过制定专项清单，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降低合规不确定性，也为基层管理部门

提供了统一的执法标尺，有效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提升环评制度的权威性、透明度与公信力。此外，建

议建立清单动态更新机制，结合行业发展态势、技术进步趋势和典型执法案例反馈，定期组织修订，确

保标准的时代适应性与实践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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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确界定时间节点，强化全过程监管与主体责任 

一是设立“主动申报豁免期”，鼓励企业及时履责。建议在制度设计中明确，建设单位在取得环评

批复后至项目竣工验收前的任何阶段，一旦识别出属于《重大变动清单》所列情形的变更内容，只要在

实施变更前依法启动重新报批程序，并同步暂停相关施工活动，避免造成不可逆生态破坏，则可视为主

动履行法定义务，原则上不予行政处罚。此举旨在打破“申报即停工、停工即延误”的现实顾虑，激励企

业早识别、早报告、早整改，真正实现风险前置防控。 
二是确立“并网发电时间”为竣工节点，严控事后补报行为。建议将“首次并网发电时间”作为界定

是否构成重大变动的关键时间节点。理由在于：并网是项目建设完成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项目正式投

入运行并对外输出电力，具备完整的生产功能。凡在并网发电之后才提出重大变动申报，或被监督检查

发现存在应报未报情形的，一律视为未依法履行环评手续，依法依规追究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

责任。 
三是推动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提升动态识别能力。建议依托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管理信息系统，开

发“重大变动智能识别模块”，整合国土空间规划、遥感影像、电网接入、施工许可等多源数据，实现对

项目位置偏移、占地扩展、设施新增等异常变动的自动比对与预警提示。同时，推动“三同时”信息联网

共享，打通生态环境、能源、住建、电网等部门的数据壁垒，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发现问题的

及时性与精准性。 

5.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双碳”目标下光伏项目动态建设特征与现行环评静态管理制度之间的深层矛盾。当

前环评体系在应对光伏项目动态建设特征时暴露出制度弹性不足与监管刚性缺失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一

方面，缺乏行业专属的重大变动界定标准，导致执法尺度失衡；另一方面，竣工节点模糊与责任追溯机

制缺位，削弱了制度的威慑力。因此，摆脱困境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增设管理条文，而在于推动环评制度

从“静态审批”向“动态管控”转型。通过制定专项清单实现界定标准化，是以精细化治理回应产业复杂

性的必然选择；而以并网发电为时间节点构建全过程监管闭环，则体现了由“重审批轻监管”向“全过

程履责”的治理范式转变。这一制度设计不仅服务于光伏行业的规范发展，更可为新能源类别下其他新

兴业态(如风电制氢、储能电站等)的环境准入管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样本，助力构建与发展新质

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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